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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執行各項支出應行注意事項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擬修正規定（109年度） 現行規定(108年度) 說       明 

二、經費動支，須依下列申請方

式始可執行： 

… 

(四)辦理計畫、研討等活動，案

件複雜者，雖支出項目符合附表

所列標準，仍應簽案辦理。 

二、經費動支，須依下列申請方

式始可執行： 

… 

(四)辦理計畫、研討等活動，案

件複雜者（支出項目超過 1 項以

上），雖支出項目符合附表所列標

準，仍應簽案辦理。 

為簡化行政流程，擬

刪除支出項目超過

1 項以上須簽案辦

理之規定。 

 


